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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至 2019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天津欧派集成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欧派）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本次为天津欧派向银行申请授

信额度所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1000万元，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715.80

万元； 

●本次担保无提供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为 0 

 

一、本次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事项基本情况介绍 

2018年 6 月 13日，天津欧派与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行（以下简

称：渤海银行自贸分行）签署了《综合授信合同》；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静海支行（以

下简称：中行天津静海支行）签署了《授信额度协议》。 

同日，公司根据天津欧派与渤海银行自贸分行、中行天津静海支行签署的《综合授信合同》、

《授信额度协议》，分别与上述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协议》以及《最高额保证合同》。结合

上述合同、协议的有关条款，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如下： 

1、天津欧派向渤海银行自贸分行申请人民币 7000 万元授信额度，本公司为此授信额度中

的人民币 6000 万元提供最高额保证； 

2、天津欧派向中行天津静海支行申请人民币 5000万元授信额度，本公司为此授信额度提

供最高额保证。 



公司本次为天津欧派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所提供的担保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11000万元。截

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715.80万元。 

 

（二）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8 年 4 月 1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 2018 至 2019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及《关于确定 2018至 2019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

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2018 年至 2019 年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控

股子公司对公司预计对外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810000 万元；认为上述对外担保额度是

基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的实际需要，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风险可控，

不会出现损害中小股东和本公司利益的情形。上述事项已经获得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欧派家居关于确定 2018至 2019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37）、《关于确定 2018至 2019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6）及《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18-043）。 

 

二、被担保人天津欧派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时间 2010 年 4 月 23 日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实收资本 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姚良柏 

股权结构 欧派家居持有 100%股权 

住所 天津市静海经济开发区物海道 9 号 

经营范围 

厨房用具及配件、金属家具、木质家具、藤制家具、家用电器研发、加工、制造、维修及

安装服务；厨房用具、家用电器、家具批发零售；室内装饰及设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法律法规限制进出口的除外）。（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天津欧派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8.03.31（未经审计） 2017.12.31（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1,550.88 114,177.39 

负债总额 85,497.40 87,792.61 

净资产 26,053.48 26,384.78 

资产负债率 76.64% 76.89% 

财务指标 2018 年一季度（未经审计） 2017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5,231.56 152,384.88 

净利润 -414.13 5,661.45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本公司根据天津欧派向渤海银行自贸分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所签署的《最高额保证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授信申请人：天津欧派 

2、保证人：本公司 

3、债权人：渤海银行自贸分行 

4、担保金额：人民币 6000万元及其所发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

用等 

5、信用额度期限：自《综合授信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6、担保期限：上述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2 年 

7、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二）本公司根据天津欧派向中行天津静海支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所签署的《最高额保证

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授信申请人：天津欧派 

2、保证人：本公司 



3、债权人：中行天津静海支行 

4、担保金额：人民币 5000万元及其所发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

用等 

5、借款期限：自《授信额度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2018年 12月 26日止 

6、担保期限：上述债务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 2 年 

7、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810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30.10%；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已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9432.2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73%。以上对外担保均为公司对控股

子公司的担保或控股子公司对公司的担保。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420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 67.46%；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4725.44 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0.76%；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逾期担保累计数量为 0。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相关综合授信合同、授信额度协议、最高额保证（协议）合同 

（四）天津欧派营业执照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6月 15日 


